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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启元”或“本所”）接受加加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加食品”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加加食品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07 号”《关于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报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问询函》中要求

律师核查的事项进行勤勉、细致而全面核查的基础上，针对下列特定事项出具本

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需查

阅的相关文件。同时，本所律师就特定事项及其相关事项向加加食品相关方作了

访谈和调查。在前述访谈和调查过程中，本所及本所律师得到了加加食品或相关

方作出的如下书面保证： 

1、其已经提供了本所及本所律师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书面证明或口头证言； 

2、提供给本所及本所律师的文件材料及其所述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完整

的，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 

3、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和相符，文件

上的签名和印章均系真实和有效的，各文件的正本及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

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 

4、对于出具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且完整的证据链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有关具有证明性质的材料发表法律意

见； 



5、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专项核查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

据中国境内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对任何其他非法律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 

本核查意见仅供加加食品为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加加食品答复深圳证券交

易所《问询函》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本所对出具

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9：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及公司存在违规对其提供担保的情况。请公司通过自行核查与函询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方式，并结合其对外投资情况、债务规模及

风险、现金流情况等进行分析，核查并说明截至目前是否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事项及律师意见】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债务规模及风险 

经公司函询控股股东卓越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杨振先生、肖赛平女士、杨子江

先生，根据其提供的说明文件：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债务（不

含上市公司加加食品的负债），除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天津分公司”）通过债权受让或代偿的 34 亿余元债务

（以下简称“代偿债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尚存在其他剩余部分债务，

该部分债务主要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已到期或即将到期

的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贷款及其他融资债务。 

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

股份解除轮候冻结及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因上述部分剩余债务纠纷，控股股

东卓越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杨振先生、肖赛平女士、杨子江先生所持加加食品的股

份存在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形。  

根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说明，其正在积极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相关债权

人协商通过银行续贷、引入基金资金、债转股等多种方式化解债务或采用多种融

资手段偿还该剩余部分债务。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卓越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卓越投资及实际

控制人的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卓越投资对外投资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200 18.79 

2  湖南派仔食品有限公司 2,800 100.00 

3  长沙可可槟榔屋有限公司 5,200 99.04 

4  新疆嘉华湖湘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 99.83 

5  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55 43.47 

6  深圳景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33.28 

7  深圳市汇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4.75 

8  石河子东兴博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15.56 

9  深圳澜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0 10.00 

10  长沙湘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 9.09 

11  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2、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 

（1）杨振先生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200 10.22 

2 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6,353 51.00 

3 深圳市翡翠湖投资有限公司 1,000 54.60 

（2）肖赛平女士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200 6.13 

2 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6,353 28.80 

（3）杨子江先生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1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200 7.16 

2 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6,353 20.20 

3 前海至美(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70.00 

4 乌鲁木齐加华卓越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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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5 株洲鼎信融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 4.00 

6 杭州富阳鼎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51 

（三）现金流 

公司通过函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其提供的财务报表及说明，控股

股东卓越投资及实际控制人目前的资金情况因正在解决东方资产天津分公司尚

未代偿的部分债务问题，现金流仍然较为紧张。但在东方资产天津分公司的“纾

困”帮助之下，已经初步化解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债务危机，目前正在逐

步解决剩余债务问题并有效恢复现金流。 

（四）是否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经核查，截至目前，公司已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1、公司已在公告中披露的报告期内存在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

形，控股股东卓越投资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之一杨振已采取直接偿还、与东方资产

天津分公司签署《债务清偿协议》由其代为清偿或债权受让的形式解决上述违规

事项所涉债权，公司已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1）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出具的《关于对加加食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

项核查报告》（天健审〔2018〕2-398 号），天健经核查后认为，对加加食品公

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已经消除。  

（2）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天健审【2019】2-423 号），天

健审计师认为“加加食品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如实反映了加加食品公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情况”。经核查加加食品公

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已消除了报告期内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公司在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形发生后，已经采取了有效

的内部控制整改措施加强和提升公司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不断进行内部控制体系

的补充和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和制度建设、加强了相关监管和预防，

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责任，加强检查，考核效果，而且公司通过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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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导致内控制度及执行出现重大缺陷的相关责任人换离工作岗位，从内控制度和

体系上严防杜绝了再次发生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形的可能。  

3、根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债务规模及风险、现金流情

况，结合加加食品控股股东卓越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卓

越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已经在东方资产天津分公司通过债权受让或代偿债务的“纾

困”帮助下，有效化解了目前的债务危机，其正在通过银行续贷、引入基金、债

转股等多种方式争取根本性地解决剩余债务问题，其已不存在任何对加加食品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目前，除已披露的卓越投资及关联方对公司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

保事项。 

(以下无正文) 

 

 


